
威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威海市司法局
关于开展“律企同行”

公益法律服务活动的通知
威司发〔2024〕8 号

各区市工商联、司法局，国家级开发区工商联、社会工作部，

工商联，市律师协会，市直律师事务所：

为了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法律服务工作，打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市工商联、市司法局决定

在全市开展“律企同行”公益法律服务活动。现就有关工作

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

挥律师专业优势和商会联系企业的优势，加强资源对接，创

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能，着力破解制约民营企业发展中

的法律问题和风险，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帮助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为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大抓经济”“大抓基层”工作部署

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保障。

二、目标任务

深入推动律师事务所与商会在市、县、镇三级全面对接，

依托律师事务所与商会对接机制，为商会和会员企业提供全

时空法律服务，实现我市民营企业律师法律服务“全覆盖”。



三、主要工作

（一）市、县两级工商联与司法行政机关全面加强涉企

律师法律服务工作对接，建立联系合作机制，增进互动交流，

共同深化民营企业法律服务工作。

（二）深化律师事务所与工商联所属商会联系合作机

制。各级工商联向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提供所属商会名单及联

系人，司法行政机关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律

师事务所与商会对接联系表，实行律师事务所与商会一对一

工作对接机制。

（三）司法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与工商联、商会合作

举办法律讲堂、法务培训、座谈交流等活动，帮助民营企业

培养法律专业人才，提升民营企业家和经营管理人员法商素

养，提高企业守法合规经营能力。

（四）深入开展“十百千”走访企业服务发展活动。围

绕十条优势产业链、组织百家律师事务所、深入千家以上民

营企业开展法治讲座、法治体检、合规咨询、合同审查、纠

纷调处等线上线下公益法律服务。

（五）律师事务所党组织与商会及会员企业党组织深化

党建工作交流，相互学习借鉴党建工作经验，共同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充分发挥党建对各项工作的引领保障作用。

（六）鼓励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务实管用的联系

合作方式，统筹发挥律师事务所的法律专业优势和工商联、

商会的联络协调优势，形成法律服务整体合力。

四、工作要求



各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工商联要从政治和大局的高度，

切实增强服务民营企业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开展本次活动

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工商联要积

极主动加强沟通联系，立足民营经济发展实际，根据律师事

务所和商会数量、规模、分布等情况，研究制定本辖区律师

事务所与工商联所属商会联系合作机制。在双向征求律所与

商会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律所与商会对接名单，3 月底前实

现市、县、镇三级商会与律所全面建立“一对一”联系合作

机制。本辖区律师资源不足的，可向市司法局提出申请，实

行跨区域统筹安排。

（二）强化激励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工商联和律师协

会、商会要积极为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活动的律师事务所提供

工作便利条件和其他必要支持，充分调动律师参与积极性。

对工作表现突出、服务效果显著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评

优表彰等工作中优先考虑。要通过各类媒体，加强对活动开

展情况、主要成效和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为活动开展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扩大活动社会知晓度、参与度和影响力。

（三）务求工作实效。司法行政机关、工商联要密切配

合，积极为律师事务所和商会建立联系合作机制牵线搭桥，

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实现需求精准匹配、工

作有序对接。要把建立律师事务所与工商联所属商会联系合

作机制作为服务民营企业的有力抓手，为民营企业提供形式

多样的法律服务。要适应各级各类商会、民营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的法律服务需求，提高法律服务针对性、实效性，积极

探索创新，及时总结、提炼和推广成功做法和典型经验。

各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工商联请于 3 月底前将律师事务

所与工商联所属商会对接情况（附件 1）分别报送市司法局、

市工商联。各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和市直律师事务所每月 25

日前报送相关数据和典型案例（附件 2），10 月 20 日前提

交本次活动总体工作情况报告。

附件：1.商会与律师事务所联系对接表

2.“律企同行”公益法律服务活动统计表

联系人： 市工商联 孙念超，电话：5177768

市司法局 王芳超，电话：5208822

威海市司法局 威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4 年 2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